
中共醴陵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醴陵市监察局
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市纪委机关、市监察局是市委、市人民政府负责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监察职能的部门，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以及市委关于加强廉政建设、党的纪律检查的指示、决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有关制度，协助市委整顿党风，检查党的方针政策、决议和思想作风等方面的情况。

（二）负责检查和处理全市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负责对党员进行党纪教育，作出违护党纪的决定。
（三）协助市委组织、协调、指导各执法、执纪、监督部门开展反腐败斗争；协助市委抓好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

（四）贯彻落实国务院、监察部、省政府、省监察厅及市政府有关有关行政监察工作的指示，领导全市行政监察工作。

（五）按照分级管理原则，监察检查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市辖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市属企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领导干部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决定、命令的情况。

（六）检查监察对象遵纪守法情况，查处监察对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决定、命令等违法违纪行为，审查、决定或建议对其作出行政处分。

（七）受理个人和单位对监察对象的检举、控告。受理监察对象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保护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等收入；支出既包括工资福利、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商品服务支出等基本支出，也包括专案办案经费、行评纠风及廉政纠风专项等项目支出。

（一）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885.29万元，其中上年结转6.66万元，本年财政预算全额拨款848.63万元，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30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885.2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27.8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8.26万元，医疗卫生支出19.2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673.98万元(含上年结转0.35万元)，是指为是指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产生的工资福利、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商品服务支出和工作性专项支出。其中行政运行经费240.4万元（小车经费+公用经费+工作性专项），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
2．重点专项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211.31万元（含上年结转6.31万元），是指为完成特定的重点项目而产生的项目支出，包括本年度行评纠风及廉政纠风专项10万元，专案办案经费190万元，领导干部调研经费5万元，上年结转专线网络安全1.73万元，上年结转领导干部调研经费4.58万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67万元，比上年减少5.69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31万元，比上年减少3.01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6万元，比上年减少2.68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节约了油料费。


